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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酸，女性需要知道的“秘密”
□王连亮 张伟立

叶酸是一种水溶性B族维生
素，也是机体细胞生长和繁殖的
必须物质，还是女性在备孕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围孕期服用叶
酸可以有效预防胎儿先天性出
生缺陷，还有利于预防孕妇贫
血，降低流产或早产风险。

除了这些，叶酸还有什么不
为人熟知的“秘密”呢？

“秘密”一：备孕前3个月~6
个月，可以服用叶酸。

妊娠最初的4周是胎儿神经
管分化形成的重要阶段，若在这
一期间缺乏叶酸，可能导致胎儿
神经管发育畸形，甚至有流产的
危险。女性确定妊娠时间一般在
5周以后，甚至会更晚意识到自己
已经怀孕。《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指出：孕妇在服用叶酸4周之
后，体内叶酸缺乏的状态才能得
到明显改善。因此，女性在怀孕
前 3 个月~6 个月就应该服用叶

酸，以及适量食用富含叶酸的食
物，以确保自身体内叶酸维持在
正常水平，预防胎儿先天性畸形。

“秘密”二：叶酸的食物来源
不仅限于蔬菜。

叶酸不仅存在于菠菜、番
茄、胡萝卜等蔬菜中，还存在于
动物肝肾、鸡蛋、豆类、水果、坚
果中。其中，富含叶酸的水果有
草莓、樱桃、石榴和葡萄等。动
物肝脏也富含大量的叶酸，在食
用前需要清洗干净。由于动物
肝脏中含有丰富的胆固醇及胆
酸，过量食用对人体不利，建议
孕妇可以每周食用1次。叶酸对
热敏感，食物在储存、加工过程
中容易导致叶酸失活，因此一定
要讲究烹饪的方法，减少叶酸在
烹饪过程中流失。另外，叶酸补
充剂中的叶酸比食物中的叶酸
能更有效被机体吸收和利用。
因此，孕妇可以选择食用叶酸补

充剂。
“秘密”三：不是所有的“叶

酸片”都可以吃。
虽然叶酸对胎儿和孕妇非

常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也容易购
买到，但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到
药店或保健品专柜购买“叶酸
片”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有一种

“叶酸片”平时也可以在药店或
保健品专柜买到，但这种“叶酸
片”每片的叶酸含量为5毫克，主
要治疗巨幼红细胞性贫血，每片
药的剂量高于备孕期叶酸的正
常服用剂量。中国营养学会专
家建议：女性至少在怀孕前3个
月开始每天服用 0.4 毫克的叶
酸，并持续至整个孕期，即可预
防叶酸缺乏。《中国临床合理补
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中指
出：怀孕前3个月和孕早期女性
建议叶酸补充剂量为每天0.4毫
克或每天 0.8 毫克，孕中晚期女

性直至哺乳期，建议补充剂量为
每天 0.4 毫克。因此，备孕的女
性一定要详细了解后购买，不能
看到“叶酸片”就直接购买服
用。否则，长期服用大剂量的叶
酸可能导致厌食、恶心、腹胀等
胃肠道症状。

“秘密”四：叶酸不可过量服
用。

应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叶
酸，过量补充会引起一系列不良
后果。

长期大量服用叶酸可出现

厌食、恶心、腹胀等胃肠道症状，
出现黄色尿，还可能掩盖维生素
B12缺乏的早期表现，从而导致神
经系统受损。2016 年国际自闭
症研究大会（IMFAR）报道的一
项研究显示，孕期血浆叶酸和维
生素B12水平过高会增加下一代
自闭症发生的风险。同时，长期
大量服用叶酸还会干扰锌的吸
收，缺锌会导致胎儿发育迟缓，
增加低出生体重风险。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

百日咳（Pertussis）是由百日
咳鲍特菌（Bordetella Pertussis）感
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为进一步科
学精准做好百日咳防控工作，及
时发现并有效处置百日咳疫情，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精准防控、快速处置”的原则，围
绕“防感染、降重症、减死亡”的工
作要求，压实“四方责任”，落实

“四早”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
点机构，加强预防接种和健康宣
教。开展多渠道监测预警，加强
疫情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
规范治疗病例，有效处置聚集性
疫情，坚决遏制百日咳疫情扩散
蔓延势头，最大限度降低重症、死
亡风险。

二、病原学特征
人是百日咳鲍特菌的唯一宿

主，细菌黏附定植于人呼吸道上
皮细胞。百日咳鲍特菌致病力主
要与其产生的各种毒素和黏附素
有关，如百日咳毒素（PT）、丝状
血凝素（FHA）、黏附素（PRN）、
菌毛（FIM）等。百日咳鲍特菌最
适宜生长的温度为35摄氏度~37
摄氏度，对生长营养条件需求较
高，体外较难培养。百日咳鲍特
菌对外界理化因素抵抗力较弱，
在体外存活时间短。该细菌对热
及紫外线敏感，加热至56摄氏度
30分钟，日光照射1小时，干燥3
小时~5小时均可灭活；75%乙醇、
含氯消毒剂、过氧化氢、过氧乙酸
等常用消毒剂可有效灭菌。

三、流行病学特征
（一）传染源。感染者是主要

传染源。对于婴幼儿，感染百日
咳鲍特菌的父母或其他同住人员
是最主要的传染源。

（二）传播途径。主要通过呼
吸道飞沫传播，如感染者咳嗽、打
喷嚏等将细菌播散到空气中，易
感者因吸入带菌的飞沫而被感
染。也可经密切接触传播。

（三）潜伏期。通常为 5 天~
21天，平均7天~14天。

（四）传染期。从潜伏期开始
至发病后 6 周内均有传染性，尤
以潜伏期末至发病后2周~3周内
传染性最强。

（五）易感人群。人群普遍易
感，婴幼儿更加易感。接种含百
日咳成分的疫苗或自然感染，均
不能获得终生保护。

四、病例报告与管理
（一）病例发现与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参照《百

日咳诊疗方案（2023 年版）》（以
下简称《诊疗方案》）对病例进行
诊断，发现百日咳疑似病例、临床
诊断病例、确诊病例时，具备网络
直报条件的应按照乙类传染病的
报告要求于 24 小时内通过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网络
直报。尚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
单位应以适当通信方式（如电话、
传真等）及时向当地县级疾控机
构报告，并及时寄送出传染病报
告卡，县级疾控机构在接到报告
后立即进行网络直报。

医疗机构在报告百日咳疑似
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确诊病例
时，对住院病例需要填报“普通住
院病例”或“重症监护室（ICU）治

疗病例”。
（二）病例订正。
报告病例的医疗机构应根据

患者病情进展及时做好后续信息
的订正。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
及时订正疑似病例和临床诊断病
例；如百日咳病例进入 ICU 治
疗，应及时订正并保留此状态。

（三）病例管理。
1.住院病例。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按照《诊疗方案》要求，对需
要住院治疗的病例实施隔离治
疗。对于ICU治疗病例、死亡病
例等重点病例，由病例报告所在
地的县级疾控机构会同医疗机构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时采取针
对性干预措施。

2.非住院病例。医疗机构应
告知患者自我隔离期间相关注意
事项，包括减少与外界及家庭成员
的近距离接触，特别是避免与婴
幼儿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近距离
接触。如需外出应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避免前往人群密集
场所。对于使用有效抗菌药物治
疗的百日咳病例，自我隔离期限
为临床诊断后至有效抗菌药物治
疗5天；对于未及时进行有效抗菌
药物治疗的病例，自我隔离期限
为发病后21天。自我隔离期间，
如病情加重，患者应及时就诊。

五、多渠道监测
（一）医疗机构监测。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对诊疗中发现的百日
咳病例，要依法依规及时进行报
告。

（二）哨点医院监测。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要将百日咳纳入全国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范围，按
照《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
监测方案（试行）》要求，由哨点医
院和网络实验室开展全年监测，
其中，哨点医院负责采集并报送
样本，网络实验室开展核酸检测、
病原学鉴定、基因测序和信息上
报。

1.核酸检测。网络实验室对
承担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病原监
测任务的哨点医院报送的样本，
开展包括百日咳鲍特菌在内的多
病原核酸检测。每周一 24 时前
将多病原检测结果数据录入“中
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相应模块。

2.病原学鉴定。网络实验室
对百日咳鲍特菌核酸检测阳性的
样本，开展病原菌分离培养以及
血清型等病原特征分析，每月 5
日前将上月结果在“国家致病菌
识别网”信息系统报告。

3.基因测序。网络实验室对
百日咳鲍特菌的阳性培养物开展
靶基因或全基因测序。原则上，
每年不少于 10 份/省份，如全年
检出低于 10 份，则全部进行测
序。网络实验室应在每月5日之
前将上月测序结果在“国家致病
菌识别网”信息系统报告。

（三）专项调查。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组织开展流行病学、病原
学和血清学等专项调查，掌握百
日咳疫情流行趋势、疾病负担、病
原学变化等情况，为科学精准开
展防控工作提供支持。中国疾控
中心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指导和技
术支持。

六、预防接种
适龄儿童应按照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尽早、全程
接 种 无 细 胞 百 白 破 疫 苗

（DTaP）。如已按疫苗说明书免
疫程序接种其他含百日咳成分的
疫苗，可视为完成相应剂次的疫
苗接种。

如未按照推荐年龄完成无细
胞百白破疫苗（DTaP）接种，应尽
早进行补种，只需补种未完成的
剂次，不用重新开始全程接种。

七、暴露后预防
在共同生活、居住、学习、工

作中，与百日咳病例（发病前1周
至发病后3周）有接触史者，应进
行自我健康监测21天，期间如无
咳嗽、流鼻涕、发热等不适症状，
可正常学习与工作；避免与婴幼
儿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近距离接
触，不要前往人群密集场所。一
旦出现咳嗽、流涕、发热等症状，
应及时就诊。

对未全程接种含百日咳成分
疫苗的婴幼儿、家庭内和托幼机
构的密切接触者、有明确接触史
的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婴幼儿看
护者、新生儿病房医务工作者等
人群，建议暴露后 21 天内（尽可
能在暴露后 1 周~2 周内）在临床
医生指导下接受药物预防。

八、聚集性疫情处置
（一）聚集性疫情定义。指在

同一托幼机构、月子中心、儿童福
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等有6岁及以下人群聚集的重点
机构，7天内报告3例及以上临床
诊断或实验室确诊百日咳病例；
在同一学校或其他集体单位，7
天内报告 10 例及以上临床诊断
或实验室确诊百日咳病例。

（二）聚集性疫情报告。发现
百日咳聚集性疫情后，县级疾控
机构应在2小时内通过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报告，事
件级别选择“未分级”。按照《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标
准，进一步确定百日咳疫情的事
件级别，及时进行订正。

（三）密切接触者的判定和管
理。

1.密切接触者定义。指与百
日咳病例在发病前1周至发病后
3周内，有共同居住、学习、工作、
生活等近距离接触者。经有效抗
菌药物治疗的病例，其密切接触
者判定期限为该病例发病前1周
至有效抗菌药物治疗5天内。

2.密切接触者判定。根据流
行病学调查及聚集性疫情的暴露
风险评估结果，县级疾控机构负
责及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判定。

3.密切接触者管理。县级疾
控机构或医疗机构指导密切接触
者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健康监测
期限为最后近距离接触病例之日
起21天。健康监测期间可正常学
习和工作，做好勤洗手、科学佩戴
口罩等个人防护；一旦出现咳嗽、
流涕、发热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建议对重点密切接触者（包
括未全程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疫苗
的婴幼儿、家庭内和托幼机构的
密切接触者、有明确接触史的托
幼机构工作人员、婴幼儿看护者、
新生儿病房医务工作者等人群）
实施暴露后预防，即在暴露后21
天内（尽可能在暴露后 1 周~2 周
内）在临床医生指导下接受药物
预防。

（四）聚集性疫情调查处置。
发现聚集性疫情后，县级疾控机
构应及时开展病例主动搜索、病

例管理、密切接触者判定和管理、
环境消毒等措施，动态开展疫情
分析研判，加强健康宣教，及时回
应公众关切。

九、重点机构防控
（一）月子中心。做好日常清

洁通风，倡导工作人员、产妇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健康监测
制度，做好健康监测记录和因病
缺勤登记等工作。产妇、新生儿
及工作人员出现百日咳疑似症状
均应及时就诊。产妇有咳嗽症状
期间应避免与新生儿同室，如确
诊百日咳应立即转出隔离治疗，
加强对新生儿的健康监测，如有
必要应在临床医生指导下接受药
物预防；新生儿确诊后住院治
疗。工作人员确诊后应立即离开
岗位，根据病情采取住院隔离治
疗或居家自我隔离，在有效抗菌
药物治疗5天且咳嗽症状明显缓
解后方可返岗，工作期间应严格
佩戴口罩直至症状消失。

（二）托幼机构。做好入托预
防接种证查验和查漏补种工作。
做好日常清洁通风，落实晨午检、
因病缺勤缺课登记与追踪等防控
措施，出现病例后加强教室、卫生
间等重点场所消毒。托幼机构儿
童出现咳嗽尤其是持续性咳嗽等
症状，应密切关注、尽早就医；如
确诊百日咳，在有效抗菌药物治
疗 5 天且症状缓解后方可返园。
教职员工确诊百日咳后，在有效
抗菌药物治疗 5 天后方可返岗，
工作期间应佩戴口罩直至症状消
失。

（三）中小学校。做好入学预
防接种证查验和查漏补种工作。
落实晨午检、因病缺勤缺课登记
与追踪等防控措施。学生确诊百
日咳后，在有效抗菌药物治疗 5
天后可返校，室内活动时应佩戴
口罩直至症状消失。教职员工确
诊百日咳后，在有效抗菌药物治
疗 5 天后方可返岗，工作期间应
佩戴口罩直至症状消失。

（四）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加强日常疫情
防控，建立健康监测制度，做好清
洁通风，倡导工作人员、机构内儿
童、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儿童、未成年人出现咳嗽尤
其是持续性咳嗽等症状，应密切
关注、尽早就医。确诊百日咳后
非住院病例应遵医嘱治疗，有效
抗菌药物治疗5天期间应单人单
间隔离，照护人员应佩戴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工作人员出现持续
性咳嗽后应佩戴口罩并尽早就
医，如确诊百日咳，在有效抗菌药
物治疗 5 天后方可返岗，工作期
间应佩戴口罩直至症状消失。儿
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内与
患者共同居住、生活和工作等近
距离接触人员，应在临床医生指
导下接受药物预防。

（五）医疗机构。收治百日咳
患者的医疗机构应严格做好院内
感染控制。加强医院内消毒隔离
和防护措施，做好病例预检、分诊
工作。加强住院患者所在房间通
风及物体表面的清洁和消毒。接
诊和看护有咳嗽症状患者的人
员，应规范佩戴口罩、做好手卫
生，避免交叉感染和自身感染。

十、实验室检测
实验室检测包括细菌培养、

核酸检测、血清学检测及百日咳
鲍特菌全基因组测序。

（一）标本采集。细菌培养、
核酸检测优先采集鼻咽拭子，其
次为鼻咽吸取液。血清学检测采
集单份或双份（急性期、恢复期）
血清。

（二）标本检测及运输。医疗
机构采集标本后应尽快接种至培
养基，也可以经过增菌培养后接
种培养基，以提高培养阳性率。
接种后的剩余标本可用于核酸检
测，如需提高核酸检测敏感性，建
议单独采集标本。血清学检测以
双份血清或单份血清的PT—IgG
抗体为检测指标，应考虑婴幼儿、
1年内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疫苗或
近期感染导致PT—IgG抗体升高
等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标本
采集后不能及时检测，应规范保
存，并运送至专业实验室。细菌
基因组测序依据国家致病菌识别
网基因组测序操作规范进行，测
序结果及时上传至国家致病菌识
别网。

十一、宣传教育
充分发挥新媒体以及广播、

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作用，广泛
开展百日咳防控科普知识宣传，
增强公众的防护意识，养成科学
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咳嗽礼仪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当好自身健
康第一责任人。

加强公众预防接种知识的宣
传教育，促进监护人依法确保适
龄儿童尽早、全程接种含百日咳
成分疫苗。

加强对月子中心、托幼机构、
中小学校、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重点机构的
健康教育，引导工作人员、产妇、
教职员工、学生等学习掌握百日
咳防控知识，增强科学防范和主
动就诊意识，做好日常自我防护
和健康监测，积极配合做好防控
工作。

十二、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

高度重视百日咳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联防联控、多病同防，压实

“四方责任”，加强组织调度，结合
实际落实防控工作要求，采取有
力防范应对举措，坚决遏制疫情
增长势头，确保不出现扩散蔓延。

（二）强化防治措施落实。各
地疾控机构负责组织做好预防接
种、疫情监测与调查处置工作，对
重点病例要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做好风险研判。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认真落实“四早”工作要
求，规范做好百日咳病例诊断、报
告和医疗救治，切实加强重症病
例救治工作和产妇出院指导，总
结和应用中医药预防治疗方法，
提升治疗效果。婴幼儿保健服务
和社区服务要有针对性，要加强
对婴儿家庭防感染知识宣传，给
予患儿全程照料指导。

（三）强化培训指导。各地疾
控机构加强对专业人员的流行病
学调查、聚集性疫情调查处置、预
防接种和实验室检测等相关培
训。医疗机构组织开展对医务人
员，尤其是门急诊、新生儿科、儿
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等重点科
室人员的百日咳防控、诊疗知识
和技能培训。各地疾控和卫生健
康部门要加强防治工作的督促指
导，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
位。

（文章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种植牙技术是一种成熟
的牙齿修复方法，其原理是在
缺失牙齿的牙槽骨内植入人
工牙根，再覆盖基台，在基台
上安装定制的人工牙冠，从而
实现对缺失牙齿的替代。

种植手术一般是微创手
术，其创伤程度与拔牙相当，
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通常不会
感到疼痛。与专业的牙科医
生进行充分的沟通，获取关于
种植牙的详细信息，对于做出
是否选择种植牙治疗的决定
至关重要。

第一步，手术前检查：做
种植牙需要进行全面口腔检
查，拍摄口腔CT（计算机层析
成像），进行骨质评估，检查牙
槽骨密度、吸收情况，邻牙的
情况等。医生根据患者缺牙
情况、骨质条件、咬合关系等，
设计种植手术及后期的修复
方案。

此外，医生还要检查患者
是否有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压
病、糖尿病等，这些疾病可能
影响手术成功率。

第二步，开始种植手术：
在严格的无菌条件下，进行局
部麻醉，然后从唇颊侧或舌腭
侧切开翻瓣，翻开粘骨膜瓣，
暴露牙槽骨，去除尖锐的骨脊
后，用钻在牙槽骨上制备一个
孔，将种植体放入制备好的孔
内，稍用力使其就位，需要植
骨的同期可以进行植骨，而后
缝合切口。单颗种植牙一般
需要1小时以上。

患者手术前应正常进食，
手术后可以进食软食、流质等
食物。手术后，患者应按照医
生的要求服药、复诊，并注意
保持口腔清洁，一般7天~10天
可以拆线。植骨患者拆线时
间为15天。

第三步，等待骨组织结合
期：种植体需要几个月才能与
牙槽骨形成紧密结合，骨组织
结合期一般在3个月~6个月。

如果患者年龄较大或体
质原因，恢复时间就会更长。
在这个阶段，患者要避免在种
植区咀嚼坚硬的食物。

第四步，二期手术（安装
基台）：基台是用来连接种植
体与牙冠，当种植钉完全与颌
骨结合后，医生会在种植体上
安装愈合基台，需要等待 14
天~21天，待软组织成形后，将
愈合基台换成永久基台。

二期手术较为简单，一般
30分钟即可完成，术后恢复时
间为7天~14天，期间应注意口
腔卫生，避免感染。

第五步，制作与安装牙
冠：软组织愈合约30天后进行
取模，对修复的牙齿进行设
计，然后送至制作厂家加工，
等牙冠做好以后，医生将其与
基台牢固连接成一体，成为一
颗完整的种植牙。

第六步，术后护理：这一
步非常重要，但是容易被患者
忽略。种植牙安装好以后，患
者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检查
种植体是否有松动，牙龈袖口
处是否有炎症，有无咬合创
伤、骨吸收等。

为确保种植牙的长期稳
定性和使用寿命，患者应养成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清
洁口腔，避免咀嚼过硬的食
物。此外，患者与医生的持续
沟通和协作至关重要，共同监
控种植牙的健康状况，确保其
得到恰当的维护。只有通过
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延
长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高唐
县人民医院口腔科）

牙齿种植知多少
□王 宏

随着高考、中考的临近，学生们的
学习压力不断上升。在这个关键时
期，家长的支持和鼓励至关重要，同
时，确保孩子的饮食健康也同样重
要。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孩子提供
必要的营养素和能量，帮助他们以最
佳状态迎接人生的新挑战。

考生的饮食应注重营养均衡，易
于消化，同时兼顾美味，以激发考生的
食欲。家长应确保孩子的饮食包含足
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关
键营养素。这样的饮食安排，家长不
仅能帮助孩子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
还能提高他们的饮食满意度。

早餐：丰富多样
早餐对考生至关重要，家长应提

供多样化的食物，确保营养全面。早
餐应包含谷物、蛋白质、蔬菜和水果等
四类食物中的至少三类，以满足考生
的能量和营养需求。

谷薯类 如馒头、包子、花卷、紫
薯、山药、玉米等含碳水化合物丰富的
食物，不仅能提供充足的能量，还能提
供膳食纤维素和矿物质。

蔬菜水果类 各种新的鲜蔬菜，如
西红柿、黄瓜、紫包菜、油麦菜、西兰
花、柿子椒等。水果类也应选用时令
水果，如苹果、西瓜、桃子、香蕉等。蔬
菜和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果
酸，可以增加食欲。

动物性食物 鱼、禽、蓄肉、蛋、奶
等。这类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
满足考生的营养需求。但是，要以瘦
肉为主，生长周期短的肉食不要食
用。忌油腻刺激性食物。

豆类及坚果 豆类及豆制品，如豆
浆、豆腐、豆腐脑、豆干、腐竹等。坚果
类，如核桃、瓜子、碧根果、松子、巴旦木等（适量即可）。
这类食物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E
等，比较适合考生食用。

午餐：荤素搭配，均衡营养
午餐是考生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关键时刻。家长可以

荤素搭配着为孩子们准备午餐，如蒸米饭、红烧带鱼、白
菜炖豆腐、坚果等。

晚餐：清淡易消化
晚餐应清淡易消化，以免影响考生睡眠质量。推荐

小米山药粥、香菇炒时蔬、凉拌海带丝和蓝莓等美味佳
肴。果蔬选择应多样化，时令水果和蔬菜更受欢迎。

对于熬夜的考生，可适量增加易消化、不油腻的加
餐。鼓励考生多喝水，保持水分平衡，新鲜果汁也是补充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好选择。

适度运动和规律作息至关重要。考生每天运动30
分钟，有助于增强体质、缓解压力、促进睡眠。

总之，考生饮食搭配应营养全面、食物种类多样化、
易消化、不刺激、不油腻。家长应根据孩子的口味和饮食
习惯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及加餐，确保营养均衡，为中考成
功打下坚实基础。让我们携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
快乐的备考环境！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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